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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应急〔2020〕96 号

宁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《宁德市应急管理
局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(试行)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直属各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，进一步明确局机关和

直属各单位干部职工工作职责和任务，确保防灾减灾工作高效、

有序开展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现将《宁德市应急管理局防

汛防台风应急预案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宁德市应急管理局

2020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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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应急管理局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
（试行）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编制目的

为做好暴雨、洪水、台风灾害的防范与处置工作，保证我局

防汛抗灾工作有序、高效进行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

失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
根据《宁德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（修订）》（宁防汛〔2020〕

8 号）、宁德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和相

关文件要求，制定本预案。

（三）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市应急管理局防抗洪涝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

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。

二、组织机构与职责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市应急局成立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组，下设综合协调组、后

勤保障组、应急救援组、救灾物资组、抽查督办组等五个工作小

组。

应急工作组组长：袁济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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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姚剑明、彭学智、雷辉、郑樟銮、黄宁

（二）各工作小组职责分工

1.综合协调组

组长：袁济光 副组长：姚剑明

成员：龚坤 陈鉴 林劲 陈柳永 黄忠英 黄旭

主要职责：

（1）在紧急防汛期（即：市防指启动防台风或防暴雨Ⅳ级

应急响应开始至应急响应结束，以下同）及时传达省防指、省应

急厅，市委、市政府发出的相关文件及会议精神，起草以市

防指、市防办、市应急局名义发出的各类通知、会商通报等文

电材料。

（2）收集汛情、雨情、险情、灾情及渔船回港、人员转移

的信息，牵头汇总、反馈防汛工作进展情况、总结等相关材料并

报送相关领导和部门。

（3）负责市委、市政府及市防指领导部署台风、暴雨和洪

水防御工作讲话稿的起草。

（4）承担新闻宣传工作，负责通过局门户网站、微信等方

式向公众发布防汛应急工作、灾情、救援抢险等相关信息；做好

避灾救灾知识普及宣传，开展相关舆情监测和应对工作；适时做

好新闻发布准备工作。

2.后勤保障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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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：姚剑明 副组长：陈鉴

成员：郑兴发 吴丽星 曾丽敏

主要职责：

（1）负责拟定紧急防汛期局值班及局领导带班方案。

（2）负责防汛应急视频会商系统、通信系统（包括卫星电

话等应急通讯）保障工作。

（3）负责各类会议签到工作，会议座位牌制作、摆放，卫

生保洁及茶水供应。

（4）负责紧急防汛期机关公务用车、停车场管理、伙食、

文印、安全等保障工作；协调物业公司做好公共区域的保洁工作。

3.应急救援组

组长：彭学智 副组长：吴江华

成员：张道军 林婷婷

主要职责：

（1）动态跟踪掌握相关救援力量情况。

（2）衔接军分区、武警、消防、社会化应急救援力量等相

关应急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工作，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协调工作。

4.救灾物资组

组长：郑樟銮 副组长：黄杰

成员：黄忠英 苏国庆

主要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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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提出救灾物资的储备需求和动用建议，负责联系市粮

储局落实各类抢险救灾物资，协调物资储备、调拨和紧急配送。

（2）指导地方协助及时转移、有效安置危险区域人员和受

灾群众，指导地方适时启用避灾点并做好避灾点的保障工作。

（3）承担灾情统计、损失核查和系统报送等灾害统计工作；

指导各地开展受灾群众生活救助、救灾捐赠和因灾毁损房屋恢复

重建补助等相关工作。

5.督查指导组

组长：雷辉 黄宁 副组长：巫斯安

成员：根据工作需要抽调有关科室人员组成

主要职责：

（1）负责对各类防汛责任人履职情况开展抽查、检查工作。

（2）配合纪委、效能办，对各级、各部门执行防汛工作纪

律等方面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

（3）联系、陪同上级防汛检查工作组开展工作。

6.局机关科室、直属单位其他人员：

按照市应急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的有关规定，防汛

科、地矿科、危化科、基础科及协调科，分别负责组织指导协调

相关重点领域、重点行业的防汛抢险救灾工作。其他人员根据局

领导工作安排，做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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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防汛人员力量组织。在主汛期，应有足够的人员

力量落实上级各项决策、部署、指令，保证各项防汛任务的落实。

（二）加强人员的培训和预案演练。局相关科室人员要学习

相关知识和防洪防台风业务，努力提高防汛工作业务水平。

（三）加强防汛应急资金管理。办公室牵头会同财政等部门

积极请求上级支持，承担救灾资金管理、分配并监督使用；救灾

科对安排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提出建议并监督使用；防汛

科对安排下拨防汛抗旱资金提出建议并监督使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市防指宣布启动防台风或防暴雨Ⅳ级应急响应开始，

即进入紧急防汛期。各工作组应按照上述职责要求，由各组组长

牵头，组织开展相应的工作。

（二）在紧急防汛期，局带班领导由局领导（除已在防汛指

挥部带班的局主要领导及分管防汛领导外）担任，并由当班的局

领导负责协调调度上述五个工作组开展工作；

（三）在紧急防汛期，局机关各科室及局属事业单位全体干

部职工必须坚守岗位，原则上不安排公务出差，如遇特殊情况，

需报请局主要领导批准后，方可安排紧急公务出差活动。

（四）对于在紧急防汛期，工作表现优秀，能够服从组织调

度，积极参与防汛抗灾工作，且工作成效显著的干部，在年度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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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评优中，将提请局党组予以优先推荐或表扬，以示鼓励。

五、附则

本预案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和组织实施，并根据实际情

况变化适时修订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及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可根据本

预案结合实际制定相应预案。

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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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及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局。

宁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 31日印发


